
基隆市教育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本會置委員十五至二十

三人，市長為召集人，副

市長為副召集人。除市

長、副市長、教育處處長

（代表教育行政人員）為

當然委員外，其餘委員由

市長就下列人員聘任之： 

（一）教育學者專家。 

（二）家長會代表。 

（三）教師會代表。 

 (四) 教師工會代表。 

（五）教師代表。 

（六）社區代表。 

（七）弱勢族群（身心障礙

及原住民代表）。 

（八）學校行政人員代表。 

二、本會置委員十五至二十

一人，市長為召集人，

副市長為副召集人。除

市長、副市長、教育處

處長（代表教育行政人

員）為當然委員外，其

餘委員由市長就下列人

員聘任之： 

（一）教育學者專家。 

（二）家長會代表。 

（三）教師會代表。 

（四）教師代表。 

（五）社區代表。 

（六）弱勢族群（身心障礙

及原住民代表）。 

（七）學校行政人員代表。 

依 100 年 11 月 9

日修正之「教育基

本法」第 10 條條

文規定，委員組成

新增「教師工會代

表」並調整委員十

五至二十三人。 

四、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

由召集人指派本府教育

處相關人員兼任，辦理本

會相關業務。 

    本會任務如下： 

   （一）重大教育政策之諮

詢。 

   （二）教育制度革新之諮

詢。 

   （三）有關教育事務之協

調、審議及評鑑。 

四、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

由召集人指派本府教育

處相關人員兼任，辦理

本會相關業務。 

    本會任務如下： 

   （一）重大教育政策之

諮詢。 

   （二）教育制度革新之

諮詢。 

   （三）教育實驗計畫之

審查。 

   （四）有關教育事務之

協調、審議及評

鑑。 

本市依函頒實施

之「國民教育階段

非學校實驗教育

補充規定」(附件

三)已組成審議會 

，並負責審議實驗

教育之許可、變

更、續辦及其他相

關實驗教育事項 

，爰將本市教育審

議委員會第 4點之

「教育實驗計畫

之審查」任務刪

除。 

七、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七、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但開會期間除本府兼任

委員外，得支領出席

費。 

 

 


